	[image: image1.jpg]25 HIRi B WF 58 e




	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              V2025.11



合同补充协议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  

甲乙双方于 （xxxx年xx月xx日）签署了关于（项目名称）的合同（药植所合同编号       ，以下简称“合同”），基本信息及实施情况如下：
1.合同金额人民币      万元（大写：      万元整），甲方已支付乙方研发费用共计     万元（大写：     万元整），尚有     万元（大写：    万元整）经费未支付。
现经过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决定，将原合同的约定做如下调整：
（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（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（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除本补充协议项下变更事项外，原合同项下其他条款和条件维持不变。本补充协议经签署生效后成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。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，依照原合同的约定执行，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中条款有冲突之处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
本补充协议一式6份，甲方3份，乙方3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。
（以下无内容）
	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：
（签名）
	乙方：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
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：
（签名）

	年   月   日
	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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